以同等学力申请专业学位博士人员跨医院临床工作申请书
尊敬的院领导，您好！
[bookmark: _GoBack]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管理办法》（沪交医研〔2019〕4号）文件精神，_________医院______科室_____医师需要于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期间到培养单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科室以本中心医务科安排为准）从事6个月临床工作。请院领导审核批复。
    特此申请。




	申请人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科室负责人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批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所在单位医务处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导师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各一份备案，一份学员本人留存。
